
 ※本授權書與所附資料恕不退還，經終止後自動作廢。
 

 

借款人/立授權書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並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委託項目： 1. □新申請自動扣繳              2. □變更扣繳資料              3. □終止自動扣繳 

  

電話：(行動)                     (住宅)                     (公司)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資料 

 □其他銀行/農漁會/信合社存款帳號 □中華郵政（使用郵局帳戶扣款）
 

金融機構代號： 

銀行(庫)                   分行 

農(漁)會                   分會

 信合社                     分社         

帳號： 

存簿儲金 

    局號： 

 

    帳號： 
 

授權人簽章 

 

 

授權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欄由委託代繳行庫填寫  

 

主管            經辦/核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欄由凱基商業銀行填寫 

見簽人

經辦 

   

發動者名稱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者統一編號 86517321

8090267

 

交易項目 消費貸款本息 交易代號 803 

發動行名稱 凱基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發動行代號  

 ※授權書(一式三份)填妥後，請寄至23581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3樓 凱基商業銀行個金作業(信貸)收 

委託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

(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請逐聯簽蓋原留印鑑)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PL008 2020/03)

         立授權書人為支付凱基商業銀行(下稱「貴行」)所核貸個人貸款之每月應還本息及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違約金及法
律訴訟費用)，謹授權貴行得依照下表所填載資料，自立授權書人於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各銀行/郵局/農(漁)會/信合社)開立之
存款帳戶自動轉帳付款，並同意如下：
一、授權自動轉帳帳戶持有人與貸款借款人必須為同一人。
二、立授權書人應於繳款期限日前將授權扣款金額存入代繳之存款帳戶內，倘因餘額不足扣抵支付貸款之應付款項或因帳

號不符等其他原因致無法如期支付約定之扣繳金額時則不予轉帳付款，貴行及代繳之金融機構無須另行通知，立授權書
人須以其他繳款方式自行繳納，其因此所發生之一切損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自行負擔。 

三、授權自動轉帳扣繳之帳戶為綜合存款者，若於扣款當日發生綜存戶中之活存金額不足授權扣繳金額時，同意將不足之差
      額由定存金額中(如有)直接轉帳付款，若因此滋生質借息等相關費用，當以本人與代繳金融機構之定存約定辦理，概與
      貴行無涉。 
四、立授權書人於貴行貸款期間尚未屆滿前或立授權書人未變更代繳之存款帳戶前，不得藉故拒絕繳款或自行結清所指定代

繳之存款帳戶，否則即視同自動終止委託，其所生之損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自行負擔。 
五、立授權書人同意欲變更扣繳資料或終止自動扣繳時，須再次填寫本授權書通知貴行。立授權書人於貴行貸款全數清償後

，則自動終止授權關係。
六、立授權書人辦理自動轉帳帳戶之金融機構發生合併等事宜者，立授權書人同意貴行得就立授權書人轉換後之新帳戶續行自

動轉帳扣款程序，並以此書面為授權之依據。

提醒您：(1)資料若有塗改，請逐聯加蓋開戶印鑑 (2)本項申請手續約需20個工作天，自動扣繳設定作業未辦妥前，請先
自行繳入凱基商業銀行放款帳號，以免產生逾期費用。

立授權書人 （親簽）
 

放款帳號（由凱基商業銀行填寫）

立授權書人聲明已詳細審閱並同
意遵守上述授權條款，謹簽章於
「授權人簽章」欄位。

受理單位主管

 

立授權書人身分證字號

(委託機構代號：727 媒體產生日期：          ) 

用戶號碼:同身分證字號 用戶號碼:同放款帳號                   

第一聯：委託代繳行庫留存



 ※本授權書與所附資料恕不退還，經終止後自動作廢。
 

 

借款人/立授權書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並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委託項目： 1. □新申請自動扣繳              2. □變更扣繳資料              3. □終止自動扣繳 

  

電話：(行動)                     (住宅)                     (公司)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資料 

 □其他銀行/農漁會/信合社存款帳號 □中華郵政（使用郵局帳戶扣款）
 

金融機構代號： 

銀行(庫)                   分行 

農(漁)會                   分會

 信合社                     分社         

帳號： 

存簿儲金 

    局號： 

 

    帳號： 
 

授權人簽章 

 

 

授權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欄由委託代繳行庫填寫  

 

主管            經辦/核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欄由凱基商業銀行填寫 

見簽人

經辦 

   

發動者名稱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者統一編號 86517321

8090267

 

交易項目 消費貸款本息 交易代號 803 

發動行名稱 凱基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發動行代號  

 ※授權書(一式三份)填妥後，請寄至23581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3樓 凱基商業銀行個金作業(信貸)收 

委託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

(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請逐聯簽蓋原留印鑑)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PL008 2020/03)

         立授權書人為支付凱基商業銀行(下稱「貴行」)所核貸個人貸款之每月應還本息及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違約金及法
律訴訟費用)，謹授權貴行得依照下表所填載資料，自立授權書人於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各銀行/郵局/農(漁)會/信合社)開立之
存款帳戶自動轉帳付款，並同意如下：
一、授權自動轉帳帳戶持有人與貸款借款人必須為同一人。
二、立授權書人應於繳款期限日前將授權扣款金額存入代繳之存款帳戶內，倘因餘額不足扣抵支付貸款之應付款項或因帳

號不符等其他原因致無法如期支付約定之扣繳金額時則不予轉帳付款，貴行及代繳之金融機構無須另行通知，立授權書
人須以其他繳款方式自行繳納，其因此所發生之一切損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自行負擔。 

三、授權自動轉帳扣繳之帳戶為綜合存款者，若於扣款當日發生綜存戶中之活存金額不足授權扣繳金額時，同意將不足之差
      額由定存金額中(如有)直接轉帳付款，若因此滋生質借息等相關費用，當以本人與代繳金融機構之定存約定辦理，概與
      貴行無涉。 
四、立授權書人於貴行貸款期間尚未屆滿前或立授權書人未變更代繳之存款帳戶前，不得藉故拒絕繳款或自行結清所指定代

繳之存款帳戶，否則即視同自動終止委託，其所生之損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自行負擔。 
五、立授權書人同意欲變更扣繳資料或終止自動扣繳時，須再次填寫本授權書通知貴行。立授權書人於貴行貸款全數清償後

，則自動終止授權關係。
六、立授權書人辦理自動轉帳帳戶之金融機構發生合併等事宜者，立授權書人同意貴行得就立授權書人轉換後之新帳戶續行自

動轉帳扣款程序，並以此書面為授權之依據。

提醒您：(1)資料若有塗改，請逐聯加蓋開戶印鑑 (2)本項申請手續約需20個工作天，自動扣繳設定作業未辦妥前，請先
自行繳入凱基商業銀行放款帳號，以免產生逾期費用。

立授權書人 （親簽）
 

放款帳號（由凱基商業銀行填寫）

立授權書人聲明已詳細審閱並同
意遵守上述授權條款，謹簽章於
「授權人簽章」欄位。

受理單位主管

 

立授權書人身分證字號

(委託機構代號：727 媒體產生日期：          ) 

用戶號碼:同身分證字號 用戶號碼:同放款帳號                   

第二聯：凱基商業銀行留存



 ※本授權書與所附資料恕不退還，經終止後自動作廢。
 

 

借款人/立授權書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並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委託項目： 1. □新申請自動扣繳              2. □變更扣繳資料              3. □終止自動扣繳 

  

電話：(行動)                     (住宅)                     (公司) 

委託代繳金融機構資料 

 □其他銀行/農漁會/信合社存款帳號 □中華郵政（使用郵局帳戶扣款）
 

金融機構代號： 

銀行(庫)                   分行 

農(漁)會                   分會

 信合社                     分社         

帳號： 

存簿儲金 

    局號： 

 

    帳號： 
 

授權人簽章 

 

 

授權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欄由委託代繳行庫填寫  

 

主管            經辦/核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欄由凱基商業銀行填寫 

見簽人

經辦 

   

發動者名稱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動者統一編號 86517321

8090267

 

交易項目 消費貸款本息 交易代號 803 

發動行名稱 凱基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發動行代號  

 ※授權書(一式三份)填妥後，請寄至23581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3樓 凱基商業銀行個金作業(信貸)收 

委託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

(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請逐聯簽蓋原留印鑑)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PL008 2020/03)

         立授權書人為支付凱基商業銀行(下稱「貴行」)所核貸個人貸款之每月應還本息及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違約金及法
律訴訟費用)，謹授權貴行得依照下表所填載資料，自立授權書人於委託代繳金融機構(各銀行/郵局/農(漁)會/信合社)開立之
存款帳戶自動轉帳付款，並同意如下：
一、授權自動轉帳帳戶持有人與貸款借款人必須為同一人。
二、立授權書人應於繳款期限日前將授權扣款金額存入代繳之存款帳戶內，倘因餘額不足扣抵支付貸款之應付款項或因帳

號不符等其他原因致無法如期支付約定之扣繳金額時則不予轉帳付款，貴行及代繳之金融機構無須另行通知，立授權書
人須以其他繳款方式自行繳納，其因此所發生之一切損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自行負擔。 

三、授權自動轉帳扣繳之帳戶為綜合存款者，若於扣款當日發生綜存戶中之活存金額不足授權扣繳金額時，同意將不足之差
      額由定存金額中(如有)直接轉帳付款，若因此滋生質借息等相關費用，當以本人與代繳金融機構之定存約定辦理，概與
      貴行無涉。 
四、立授權書人於貴行貸款期間尚未屆滿前或立授權書人未變更代繳之存款帳戶前，不得藉故拒絕繳款或自行結清所指定代

繳之存款帳戶，否則即視同自動終止委託，其所生之損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自行負擔。 
五、立授權書人同意欲變更扣繳資料或終止自動扣繳時，須再次填寫本授權書通知貴行。立授權書人於貴行貸款全數清償後

，則自動終止授權關係。
六、立授權書人辦理自動轉帳帳戶之金融機構發生合併等事宜者，立授權書人同意貴行得就立授權書人轉換後之新帳戶續行自

動轉帳扣款程序，並以此書面為授權之依據。

提醒您：(1)資料若有塗改，請逐聯加蓋開戶印鑑 (2)本項申請手續約需20個工作天，自動扣繳設定作業未辦妥前，請先
自行繳入凱基商業銀行放款帳號，以免產生逾期費用。

立授權書人 （親簽）
 

放款帳號（由凱基商業銀行填寫）

立授權書人聲明已詳細審閱並同
意遵守上述授權條款，謹簽章於
「授權人簽章」欄位。

受理單位主管

 

立授權書人身分證字號

(委託機構代號：727 媒體產生日期：          ) 

用戶號碼:同身分證字號 用戶號碼:同放款帳號                   

第三聯：授權人(客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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